
文伴S/3376 

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以色列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

本人,請閣下及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注意來自 

埃及管轄下迎薩地帶的刼掠暴徒深入以色列境內所 

作的另一攻»行動，是次攻擊的結果，以色列移民 

無故被殺或受慯者計有二十餘人。本人所收的事件 

詳情如下： 

離淑薩地帶以色列埃及邊境約二〇公里的以色 

列Pattish村公共會堂，三月二十四晚上有村民舉 

行結婚典禮。午夜十一時四十五分突然有人用機關 

槍及手榴彈猛烈攻擊賀客盈室的會堂，以致快樂的 

據至今所獲的報告，賀客之中有一另一村莊的 

女敎師當場斃命，二人重傷，二十一人傷勢較輕。 

事後由調査隊（包括聯合國觀察員在^)追査 

攻擊者二人的足跡，直至13薩地帶的軍事分界線； 

此等足跡後來加上另二攻擊者的足跡，在Sheikh 

Nabhan附近越界。 

〔原件：其文〕 

〔 一 & 五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曰 ： ! 

自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七日休戰督察圑參謀長報 

吿書〔S/ 3 3 7 3 〕所載期間之後，埃及一直不斷有侵 

入以色列的行爲，而以這次殘暴而顯然預先籌割的 

襲驂爲最嚴重。 

自三月三日以來共已發生十三件埃及侵入及攻 

擊以色列的事件，其中大都帶有有龃織的性質。停 

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在其所已審議的二項事件中，對 

於埃及不顧全面停戰協定所規定的義務及停戰事宜 

混合委員會許多决議的規定，沒有立即停止一切侵 

略以色列的行動曾加以譴責。 

從最近在Pattish所作的攻轚及以前的屢次攻 

m,可知以色列埃及邊境情勢的嚴重；這種情形是 

埃及不斷對該蓖附近七十多個以色列村莊從事侵入 

及侵略行動的結果。 

本國政府保留向安全理事會進一步提出這個問 

題的權利。 

代理以色列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

(簽名）M . R. KiDRON 

文件S/3378 

法蘭西、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：决議草案 

安全理事會， 

覆按其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'°、 一九四九年 

八月十一日"、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七日'2、 一九 

'°-參閱安全理事賨正式耙錄，第S年7 —九四八年七 3補 

黼，S/902 3 

11-參閲大會IE式耙錄,第五画會,補編第-號,第一七頁， 

S/13670 

參閲^理事會正式耙錄，第玄年，一九3EO年九月至十 

二月補編,S/1907 and COM. 1 o 

〔原件：其夂及法夂〕 

〔 一 I 五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A 曰 〕 

五一年五月十八日"及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四 

曰"各决議案， 

業巳察悉聯合國休戰督察阒參謀長報吿書及埃 

及以色列二國代表之陳述， 

13同上,第六年,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茧六月S十日補編， 

S/2157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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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悉埃及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曾於一九 

五五年三月六日議决'
5
 ："以色列正規軍曾奉以色 

列當局命"於一九五3：年二月二十八日在SB薩地帶 

對"埃及正規軍作預先籌劃而有組織之攻擊，" 

一. 譴責此項攻擊違反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 

日安全理事會决議案•之停火規定，不符雙方根據埃 

及以色列全面停戰協定及聯合國憲章所負之義務； 

二， 再促以色列採取一切必要措施，使此種 

行動不致發生； 

三.深信：全面停戰協定締約國之一故意違 

反該協定之行動危及該協定之維持，如雙方不厳格 

遵行全面停戰協定所定義務及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七 

月十八日决議案之停火幾定，则圖使巴勒靳坦重獲 

永久和平之工作不可能有任何進展。 

文件S/3379 

法蘭西、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：决議草案 

安全理事會， 

察悉聯合國休戰督察歸參謀長報吿書 [S 3 3 7 3 ] 

申論埃及以色列二國間停戰分界線一般狀eft及目前 

情勢緊張原因之各節， 

深朌各方依據埃及以色列全面停戰協定之規 

定，採取一切可能措施，以維持本區安全， 

一. 請參謀長繼續與埃及以色列二國政府磋 

商，以謀制定達到是項目的之切實措施； 

C 

〔原件：英久及法夂〕 

- A 五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曰 〕 

二，察悉參謀長業巳爲此目的提出若干具體提 

三，促請埃及以色列二國政府就參謀長之提 

議與參謀長合作，同時顧及參謀長之意見：如雙方 

能就其所提方式締訂協定,則滲入之行動可缄至偶 

然擾亂之程度； 

四.請參謀長將討論進展情形隨時通知理事 

會C 

文件S/3380 

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以色列代表致秘、書長函 

逕啓者：本人曾於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在 

安全理事會第六九四次會議發表一項陳述，並曾將 

地圖一幅連同本人陳述事先分發安全理事會各理事 

國。本人曾在發表陳述時數次提及此地圖。 

15'參閲S/3373附件So 

〔原件：奠夂〕 

〔 — 仏 五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A 曰 〕 

不幸該地圖未經附載於次日分發的臨時速記紀 

錄内，因此是項紀錄尙未完備。茲爲補救遺漏起 

見，隨函奉上該地圜一份，敬請作爲安全理事會文 

件分發全體理事國爲荷。如閣下尙須地圜若干f分& 

供分發，本人當如數奉上。 

以色列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

(簽名）Abba EBA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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